税收优惠
　　1、除国家明令禁止的产业外，均欢迎、支持在普定县投资兴办企业。内资企业在2003年至2010年内，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10年。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审批权限和程序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2、在2003年至2010年内，外资企业5年内免征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
　　3、对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新建工业项目，从建成投产当年，按企业缴纳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60%给予连续五年的奖励。
　　土地优惠
　　1、凡在普定县投资兴办的企业所需用地可以采用租赁方式获得用地，也可采取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通过协议出让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在固定资产投资1000-3000万元的企业用地，按交付土地出让金的40%给予扶持;投资3000-5000万元的企业用地，按交付土地出让金的60%给予扶持;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用地，按交付土地出让金的80%给予扶持。
　　2、本县企业可利用国有土地使用权参股与外来投资企业联合创办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生产及经营企业或引资承包、租赁其场地新办企业。
　　3、对投资高新技术产业、观光酒店业的新建项目，实行更为优惠的供地政策(酒店业用地按定向持牌出让)：
　　(1)投资密度在每亩200—300万元的项目，按购置土地款的50%给予扶持;
　　(2)投资密度在每亩300—400万元的项目，按购置土地款的80%给予扶持;
　　(3)投资密度在每亩400万元以上的项目，按购置土地款的全额给予扶持。
　　4、对投资规模达2亿元以上的重点鼓励发展产业项目，以及投资兴办药业、涉农企业需要用地的实行一业一策，政策可以进一步放宽。
　　凡到普定县兴办各类企业，由普定县招商引资办公室提供全程服务，即：为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受理投资者的申请报告;办理相关手续(包括工商、质监、税务、环保等部门的审批、登记、注册等手续，一律免收代办费。投资者申办事项资料齐全，符合条件的，有关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资料不齐的，一次性解释清楚并开出所缺资料清单。对需到市以上部门办理证照、批文事项的，由责任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转报上级部门手续。);帮助投资者选址;对项目实施进行全程跟踪服务。投资者投诉事项由政府投诉中心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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